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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23—2025年发电⾏业企业温室⽓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作的通

知

各省、⾃治区、直辖市⽣态环境厅（局），新疆⽣产建设兵团⽣态环境局：

  为加强企业温室⽓体排放数据管理⼯作，建⽴健全数据质量管理⻓效⼯作机制，现将2023—2025年发电⾏业企业温室⽓体排放报

告管理有关⼯作要求通知如下。

  ⼀、⼯作任务

  各省级⽣态环境部⻔要依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有关规定，组织开展发电⾏业企业温室⽓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

作。⽯化、化⼯、建材、钢铁、有⾊、造纸、⺠航等⾏业企业温室⽓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作安排另⾏通知。

  （⼀）确定并公开年度名录

  发电⾏业纳⼊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年度重点排放单位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包括经最近⼀次核查结果确认以及上年度新投

产预计年度排放量达到2.6万吨⼆氧化碳当量（综合能源消费量达到1万吨标准煤）的发电⾏业（分类代码⻅附件，⾃备电⼚视同发电⾏

业）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

  对因停业、关闭或者其他原因不再从事⽣产经营活动⽽停⽌排放温室⽓体，或经核查上两年度温室⽓体排放均未达到2.6万吨⼆氧

化碳当量的排放单位，省级⽣态环境部⻔要组织现场核实确认，向其书⾯告知应履⾏的碳排放配额清缴义务、完成时限等事项，并在

确认其完成相应义务后从名录中移出。

  各地应于每年12⽉31⽇前确定下⼀年度名录（2023年度名录需在2023年3⽉10⽇前确定），通过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以下简称管

理平台，⽹址为www.cets.org.cn）向我部报告，并通过管理平台向社会公开。

  （⼆）组织制订2023年度数据质量控制计划

  组织重点排放单位，按照《企业温室⽓体排放核算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环办⽓候函〔2022〕485号，以下简称《核算报告指

南》）要求，于每年12⽉31⽇前通过管理平台完成下⼀年度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制订⼯作（2023年度数据质量控制计划需在3⽉10⽇前完

成）。

  （三）组织开展⽉度信息化存证

  组织重点排放单位，按照《核算报告指南》等要求，在每⽉结束后的40个⾃然⽇内，通过管理平台上传燃料的消耗量、低位发热

量、元素碳含量、购⼊使⽤电量、发电量、供热量、运⾏⼩时数和负荷（出⼒）系数以及排放报告辅助参数等数据及其⽀撑材料。

  （四）组织报送年度温室⽓体排放报告

  组织重点排放单位于每年3⽉31⽇前通过管理平台报送上⼀年度温室⽓体排放报告。其中，2022年度温室⽓体排放报告，按照《企

业温室⽓体排放核算⽅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2022年修订版）》（环办⽓候〔2022〕111号）要求编制；2023和2024年度温室⽓体排

放报告，按照《核算报告指南》要求编制。

  2022年度全国电⽹平均排放因⼦为0.5703t CO2/MWh。后续年度全国电⽹平均排放因⼦如有更新，将由我部在当年年底前另⾏发

布。

  （五）组织开展年度排放报告核查

  组织有关技术⽀撑单位或委托第三⽅技术服务机构，按照《企业温室⽓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环办⽓候函〔2021〕130

号）和《企业温室⽓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发电设施》（环办⽓候函〔2022〕485号）要求，通过管理平台进⾏⽂件评审，开展现场核查

并线上填报核查信息、编制核查报告，确保核查全过程电⼦化留痕，于每年6⽉30⽇前完成对重点排放单位上⼀年度温室⽓体排放报告

的核查及管理平台填报⼯作。核查结束后，省级⽣态环境部⻔应将管理平台⽣成的核查结果数据汇总表、配额分配相关数据汇总表书

⾯报送我部，抄送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

  （六）强化数据质量⽇常监管

  按照《核算报告指南》等要求，组织有关技术⽀撑单位或委托第三⽅技术服务机构对重点排放单位⽉度信息化存证的数据及信息

进⾏技术审核，识别异常数据，及时将有关问题线索移交设区的市级⽣态环境部⻔进⼀步查实和处理。我部将对各地碳排放数据质量

开展评估。

  组织和指导设区的市级⽣态环境部⻔，对重点排放单位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编制与实施情况进⾏监督检查，督促重点排放单位及

时、规范开展存证，对煤样采集、制备、留存的规范性、真实性进⾏现场抽查，对投诉举报和上级⽣态环境部⻔转办交办有关问题线

索逐⼀进⾏核实处理。对于存证材料不及时、不规范、不完整及不清晰等情况，设区的市级⽣态环境部⻔应在3个⼯作⽇内组织重点排

放单位完成查实整改。对于存在异常数据等问题线索的，设区的市级⽣态环境部⻔应及时组织重点排放单位提交相关证明材料，并将

查实意⻅通过管理平台报省级⽣态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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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号： [⼤] [中] [⼩] [打印]仅打印内容

  （七）开展对核查技术服务机构的评估

  根据《企业温室⽓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要求，对核查技术服务机构的⼯作质量、合规性、及时性等进⾏评估，于每年7

⽉31⽇前通过管理平台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

  ⼆、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领导

  各地应⾼度重视温室⽓体排放报告管理相关⼯作，加强组织领导，建⽴定期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常态化监管执法⼯作机制，

通过加强⽇常监管等⼿段切实提⾼碳排放数据质量。我部将对各地落实本通知重点⼯作任务情况进⾏监督指导和调研帮扶，对年度核

查完成进展、信息化存证及时性和规范性以及数据质量存在的突出问题等进⾏通报。

  （⼆）落实⼯作经费保障

  各地应落实温室⽓体排放核查、数据质量⽇常监管以及相关能⼒建设培训等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相关⼯作所需经费。通过政府购

买服务委托技术服务机构开展核查的，应尽早在每年的核查经费中提前安排下⼀年度核查技术服务机构所需经费，并在年底前完成下

⼀年度核查技术服务机构招投标有关程序，按期保质保量完成相关⼯作。⿎励省级⽣态环境部⻔委托下属单位开展有关核查⼯作。

  （三）加强能⼒建设

  各地应尽快组建⼀⽀⾼⽔平、专业化的碳市场监管队伍，充实碳排放监督执法⼈员，提升执法能⼒⽔平。加⼤培训⼒度，定期组

织对设区的市级⽣态环境部⻔、重点排放单位、核查技术服务机构的专题培训，提升从业⼈员、管理⼈员的技术⽔平和专业能⼒。

  （四）启⽤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

  省级⽣态环境部⻔根据确定的名录，向管理平台申请开⽴重点排放单位账⼾,并将登录名及初始密码告知重点排放单位。省级⽣态

环境部⻔负责开⽴设区的市级⽣态环境部⻔和核查技术服务机构的管理平台账⼾，并组织核查技术服务机构在管理平台维护机构和⼈

员的账⼾信息。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态环境部⻔可通过管理平台进⾏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管和审核。

  ⼯作中遇到相关问题，及时向我部反馈。

  特此通知。

  联系⼈：

  应对⽓候变化司张保留、杨乐亮

  电话：（010）65645679、65645665

  国家⽓候战略中⼼（技术咨询）王中航、于胜⺠

  电话：（010）82268486、82268461

  信息中⼼（管理平台咨询）吴海东

  电话：（010）84665799 

  附件：发电⾏业分类代码

  ⽣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3年2⽉4⽇

  （此件社会公开）

  抄送：环境发展中⼼、环境规划院、⽓候战略中⼼、信息中⼼。

  

  附件

发电⾏业分类代码

国⺠经济⾏业分类代码（GB/T 4754-2017） 类别名称

4411 ⽕⼒发电

4412 热电联产

4417 ⽣物质能发电

 

注：类别“⽣物质能发电”中，掺烧化⽯燃料燃烧的⽣物质发电企业需报送，纯使⽤⽣物质发电的企业⽆需报送。


